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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透明組織於 107 年 2 月 21 日公布 2017 年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臺灣在全球 180 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 29 名；比

利時及盧森堡排名分列全球第 16 名及第 8 名，顯見該等國家廉潔法治或文化素

養等，確有值得我國參考學習之處。為期能透過實際拜訪、接觸與互動以了解該

等國家廉政業務暨相關議題實際執行狀況，作為將來本府推動廉政制度及相關反

貪、肅貪具體作為之規劃及推展，經本考察小組研析、接洽後擇定國際透明組織

歐盟分會、比利時職業道德與倫理局與聯邦監察員辦公室及盧森堡司法部等 1 個

民間機構及 3 個政府機關進行考察。 

    本次考察發現，比利時與盧森堡之廉政工作固無專責之行政機關負責，然對

我國有著廉政署之廉政工作專責機關感到興趣，渠等之廉政體系雖不盡相同，然

皆有一定之獨立性；而渠等之共通性，抑或歐洲多數國家，並無提供檢舉獎金以

獎勵揭弊之文化，卻仍於前揭清廉印象指數名列前茅，於此更顯見持續的反貪、

防貪宣導營造廉潔環境與揭弊肅貪同屬重要課題，爰研提下列建議做為本府廉政

業務規劃的方向與參考： 

一、參訪國家於政府與企業推動廉政反貪防貪宣導與涉犯貪瀆之調查。 

二、如何推動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企業反賄賂與反貪腐認證。 

三、歐盟近期研擬吹哨者法案推動歷程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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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考察緣起、行前準備 

第一節 考察緣起與目的 

    國際透明組織近年致力與各國政府以及官員合作共同研擬公職人員行為規

範（Code of Conduct），以為公職人員執行公務及行為準則，期由政府以身作則

並制定反貪腐政策據以執行，獲得正本清源效果。我國為順應此潮流，亦以修正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訂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增列「財產來源不明

罪」等方式，期能使全國公務員由根本做起，達成「不願貪、不必貪、不能貪、

不敢貪」之目標。另為回應人民的期待，順應國際潮流，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之各項反貪腐措施，以及完備我國廉政機制，我國於 100 年 7 月 20 日正式

成立專責之肅貪、防貪機構－「法務部廉政署」，以加大增強反貪、防貪和肅貪

的能量。 

    國際透明組織於 107 年 2 月 21 日公布 2017 年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臺灣在全球 180 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 29 名，持

續較 2016 年進步 2 名，亦係近 10 年來最佳成績，我國推動廉政工作漸受國際

肯定。透過各項廉政建設工作，加強國際交流合作；透過出席性會議、舉辦論壇

等各式管道，傳達我國廉政建設成果，促進國際社會及各項指標對我的瞭解。前

開 CPI 中，比利時及盧森堡排名分列全球第 16 名及第 8 名，人民與公務員之清

廉風氣領先我國，顯示比利時及盧森堡之廉政相關法令規章及廉政工作，確有值

得我國參考學習之處，且藉由考察比利時及盧森堡執行廉政業務之功能及實際運

作情形，汲取比利時及盧森堡經驗及長處，可作為本府推動防制貪瀆等廉政工作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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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前準備 

出國參訪前需預先安排或處理諸多事項，如參訪機構之擇定、擬定參訪議

題、安排交通、住宿、選定公務禮儀之宣導品及紀念品、協請外交部及駐外機構

接洽受訪機構等等。另透過本處沈處長鳳樑曾任外交部政風處處長經歷居間指導，

本次接洽外交部等相關機構過程，省卻諮詢洽辦外交單位之時間，增進本次行前

準備之效率。 

考察前分於 108 年 2 月 12 日及 3 月 8 日召開 2 次考察籌備會議及數次相關

討論會，包含邀請本處前次出國考察同仁經驗分享、研擬參訪機構廉政交流議題

方向及瞭解有關當前重要議題--吹哨者法案--於歐盟國家推動情形。另亦請本處

具英文語言專長簡妃萱及薛雍同仁協助翻譯並討論歐盟吹哨者保護法草案1及我

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2等。 

一、 參訪主題選定之原因 

（一） 我國於 107 年訂定公私合併立法之吹哨者法案 

為鼓勵「吹哨者（Whistle blower）」勇於揭露不法，法務部 2012 年

即著手研擬揭弊者保護法案，目前完成的「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共廿條條

文，立法目的在提供安心吹哨的保護措施，鼓勵及保護揭露影響公共利益

不法資訊者，以有效打擊政府與私人企業內部不法行為。揭弊者保護法草

案（公私合併版）已送於 107 年 12 月行政院審查，立法重點包括擴大內

部揭弊者適用範圍、採內部通報併行機制等。 

                                                      
1 吹哨者保護法草案，Directive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reporting on breaches of Union law 

("Whistleblowers Directive")翻譯資料（108 年 3 月版），詳附件 1。 
2 目前最新版本為 108 年 5 月 2 日行政院院會決議通過函報立法院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詳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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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104 年於我國內國法化： 

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制定公布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明定公

約揭示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並自同年 12 月 9 日施行。於反貪腐

公約第 12 條私部門及第 33 條保護檢舉人之規定，自內部控制、寬宥制

度、高額罰鍰、機構關係人、通報義務及吹哨者保護等六個面相，探討美

國企業防弊法制規範及實務運作問題，並檢視我國現制及落實情形，提出

政策與立法建議。其中涉及《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

制度處理準則》、《商業會計法》、《銀行法》、《行政罰法》等相關現行法制

及《律師倫理規範》、《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等自律規範之探討，以及對於未來制定私部門吹哨者保護法制

所應留意之程序正義問題。(引述自法務部廉政署 106 年-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第二章「預防措施」及第三章「定罪和執法」國內法規檢視及立法建議

委託研究案)。 

（三） 歐盟 107 年研擬吹哨者法案 

歐盟委員會於 107 年 4 月 23 日提出吹哨者保護的完整方案，並提到

過往歐洲對於吹哨者保護嚴重不足，各國保護規範位階不一，以致於吹哨

者無法發揮預防弊端的功能，因此歐盟列出 10 種領域， 包含公家採購、

金融貪腐、產品責任、環境安全、核能安全、交通安全、食藥安全、公共

衛生健康、資訊安全以及消費者保護等，其他的細部規範，如反壟斷等，

擬予強化。另盧森堡曾於 2016 年發生 luxleaks 事件，有三名吹哨者被刑

事程序對待這件事同時也引發歐盟的吹哨者保護指令(引述自法務部廉政

署 107 年 5 月「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立法研討會」會議資料)。 

（四） 廉政署於 108 年規劃反貪腐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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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央廉政會報第 21次會議中徐仁輝委員指出建議政府可參考國際

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於 2016

年 10 月公布最新的 ISO 37001 企業反賄賂管理機制，建議政府可參考訂

定反賄賂最佳操作指標原則，可達預防重於治療、形成反賄賂運動的成效。

該國際標準設定的目標，是協助企業針對賄賂風險進行預防、偵測與回應

的風險管理，企業可以視需求選擇取得 ISO 國際認證或不需取得認證的

準認證管理需求，以逐步推動企業內部反賄賂管理系統（引述自法務部廉

政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1 次委員會議記錄)。 

二、 資料蒐集方式 

由於本次出訪兩個國家於本國文獻或出國報告中均對該兩國(含歐盟)

之廉政制度或吹哨者制度甚少提及，故本次出訪以下列三種方式取得資訊： 

（一） 透過歐盟吹哨者法案網頁 

透過本府出訪翻譯小組直接翻譯該網頁以瞭解立法過程、比利時與

盧森堡參與立法機構與團體、聯絡方式，及該等國家之國際透明組織聯絡

方式。 

（二） 透過本國國際透明組織協助： 

經由本府市政顧問陳俊明教授轉請該協會副執行長葛傳宇教授，與

歐盟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高級政策官（代理主任）Nicholas Aiossa 取得

直接聯繫。 

（三） 透過盧森堡駐台辦事處協助： 

因盧森堡未設有國際透明組織分會，且相關歷史資料無法窺見該國

廉政制度，故由本次參訪成員以電子郵件協請該國駐台代表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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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擬參訪議題 

聯合國 2003 年間通過「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簡稱 UNCAC），並於 2005 年正式生效，我國則於 2016 年 9 月

由總統公布施行，正式將反貪腐公約內容內國法化，其規範內容不僅要求公

部門的反貪作為；亦要求對於私部門須有相關之誠信治理，以促進國家法治

廉潔、維持商業活動公平競爭。且參訪國家比利時以經貿為主要經濟活動；

盧森堡更為全球主要之金融中心之一，爰考量該等國家之經濟活動特性、歐

盟執委會 2019 年 3 月提出吹哨者保護法草案（Directive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reporting on breaches of Union law ("Whistleblowers Directive")）於歐

盟議會，即將施行在即相應之措施等，擬定參訪議題如下： 

（一）貴國為歐盟與相關國際委員會所在地，政治與商業活動熱絡，如何管理

公部門貪瀆的風險。  

（二）貴國是否有專責受理檢舉貪瀆或預防貪瀆之部門？接受檢舉貪瀆案件的

管道為何？ 

（三）公務員涉貪的刑事規範為何？是否有防治企業行賄或公務員收賄之相關

措施或機制？ 

（四）貴國如何落實防治企業行賄或公務員收賄之宣導，是否有專責部門？ 

（五）針對 2018 年歐盟執委會公告之吹哨者保護提案，貴國參與的程度及預計

執行的方向為何？ 

（六）貴國為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針對公共工程採購、洗錢防制的揭弊者，

有無特別的保護或鼓勵措施？（適用盧森堡） 

四、 預期效益 

（一） 該等國家於政府與企業推動廉政反貪宣導與涉犯貪瀆之調查。 

（二） 如何推動國際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企業反賄賂與反貪腐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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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歐盟近期研擬吹哨者法案推動歷程與做法-著重保護內部人與鼓勵檢舉

之方式。 

五、 接洽參訪機構 

經透過外交部、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盧森堡台北辦事處及國際透

明組織臺灣分會聯繫結果，計有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U)、比利時職業道德與倫理局 (The 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 Deontology)及聯邦監察員辦公室(the federal Ombusdman)、盧森堡司

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等 4 個機構表明願意受訪。 

前開接洽過程，另經網路搜尋比利時公部門及詢問國際透明組織歐盟

分會推薦私部門推行企業誠信治理卓著成效者如下： 

比利時公部門：The Privacy Commission /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資料

保護局)、het Rekenhof(審計院)、Vlaamse Administratie en Interne Audit Vlaamse 

Administratie(佛萊明區政府及其內部審計管理局)、Autoriteit voor Financiële 

diensten en markten(金融服務與市場管理局)等 5 個機構。 

私部門：塞諾菲製藥廠 （Sanofi 法國藥廠比利時分公司，臺北市部分

使用該廠疫苗）、安賽樂米塔爾鋼鐵公司 （ArcelorMittal S.A. 盧森堡鋼鐵公

司）。 

惟或因時間因素或因已有應允受參訪之機構，故未能就前開機構進行

參訪。雖無相關參訪結果與內容，仍提供有相關需求者參酌。 

六、 製作「臺北市政府廉政工作現況與未來展望」行銷簡報資料3 

本次參訪行程，擬擴大參訪內容，除我方透過參訪，擷取受訪機關（構）

                                                      
3 「臺北市政府廉政工作現況與未來展望」行銷簡報資料，詳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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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廉政工作經驗外，並藉由難得接觸之機會，將本府及我國廉政工作介紹予

受訪機關，內容概括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架構及特色、我國廉政工作推動現況

與臺北市政府廉政治理成果及廉政精進作為等，以增進彼此廉政工作經驗之

認識，並藉由彼此分享之互動，期待激盪不同的想法或資訊，前揭簡報內容

並翻譯為英文版以利現場解說。其內容包括： 

（一） 法務部廉政署及各級政風機構組織架構 

說明本處是隸屬於法務部廉政署的一份子，該署是我國專責的反貪與

肅貪機構，分別從該署和各級政風機構組織架構和任務。 

（二） 我國廉政工作積極建構反貪腐法令 

建構反貪腐法令部分，廉政署推動各級政府機關，響應「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檢討有關預防貪腐之法令與行政措施，並陸續推動「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揭

弊者保護法草案」等陽光法案之擬定與研修。 

（三） 倡議公私協力反貪及強化型塑反貪網絡-制訂「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為鼓勵公私部門內部吹哨者勇於揭弊，2019 年 5 月 2 日行政院通過

「揭弊者保護法案」。由法務部研議完成的「揭弊者保護法案」重點在於，

除了要人民勇於揭弊外，還提供揭弊者足夠的保護措施。保護從優、處罰

從重：基於揭弊者保護權益最大化考量，各主管機關仍得依各專業領域及

機關資源提供揭弊者優於本草案之保護，透過不同法規保護措施交織，提

供揭弊者更綿密而完整之保護。另為有效嚇阻對揭弊者施以報復性行為，

其他法律有較重之處罰規定時，從重處罰，且不同類型之行政罰可併罰之。

（第 1、11 條） 



8 
 

弊端項目涵蓋公私部門：就影響政府廉能之不法資訊揭露，包含公

務員貪瀆犯罪行為、影響國計民生、危害公共健康與安全等涉及公共利益

之犯罪與違規行為等，均為本草案所列舉之公部門弊端項目；另考量民情

需求，整合社會關注之公益項目，就勞動、金融、環保、社會福利(如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範之兒虐事件通報)、食安、教育、國土保育等

法令列舉為私部門弊端項目。（第 3 條） 

擴大內部揭弊者適用範圍：本草案聚焦於內部人員之揭弊者保護，

但考量內部人員與機關間法律關係多元，為擴大保護，將「僱用」、「定作」、

「委任」關係，均納入揭弊者範圍保護。而在工作權保障部份，除提出揭

弊的揭弊者外，更擴大保護對象為準揭弊者，包含配合調查、擔任證人及

拒絕參與弊案實施之人均可享有工作權相關保護措施。（第 5、7 條） 

層次性通報程序：第一層採內部通報併行機制，揭弊目的不僅是事

後肅貪，更重要的是事前預防，如內部主管於受理揭弊通報後，能即時修

正或檢討，更能有效遏止弊端的擴大或發生。故將內部主管、首長或其指

定人員跟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察院、政風機

構等並列為第一層受理揭弊機關。另以具外部監督功能之民意代表、媒體

等列為第二層受理揭弊機關，以作為第一層揭弊失靈之補正措施。（第 4、

6 條） 

重視工作權保障，正視職場霸凌：本草案對工作權的具體保護措施

包含回復職務、工資補發及損害賠償等請求權。更將故意揭露揭弊者身分

而排擠或孤立的職場霸凌行為，也列為不利人事措施之一，正視職場霸凌

可能造成的傷害，應給予揭弊者精神上損害賠償之請求權。（第 7 條） 

強化揭弊者程序攻防，引進法庭之友制度：揭弊者通常為訴訟階段

弱勢之一方，故草案引進英美法之「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制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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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理期間，必要時得徵詢兩造同意後，讓公益團體、律師公會、同業

公會、公會、主管機關或檢察署，得針對事實爭點與法律表示意見，提供

法院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之參考。（第 9 條） 

（四） 本府在廉政志工隊、採購廉政平台、獎勵檢舉貪瀆法制、行政透明獎等具

體作法 

積極倡議公私部門協力反貪，倡議社會參與和招募廉政志工，運用

多元管道宣導反貪倡廉資訊，同時建立「廉政平臺」讓公務員辦理重大採

購案件能夠安心執行職務，並結合主管機關倡導企業誠信理念，與企業經

營者建立對話溝通平臺，強化私部門反貪腐之能量。 

另外中央制訂「獎勵保護瀆職貪污瀆職辦法」；臺北市政府則訂定「臺

北市政府檢舉貪污瀆職或不法案件獎勵要點」等，其等最高獎金各為 1000

萬元及 200 萬元，以鼓勵揭弊。 

在臺北市政府方面，每年都舉辦行政透明獎徵選活動，2009 年創辦

行政透明獎甄選，目的在於推廣政府資訊公開，就食、住、行、治安等生

活層面，建置行政透明 e 化措施，提升民眾外部監督可及性，降低黑箱舞

弊空間，例如： 

行的方面，臺北市政府 104 年成立「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整合 43

個官方及民間管線單位，透過進駐合署辦公即時協調、全年無休掌握處理

管線問題、施工過程全程攝影監管進度品質、提供市民即時查詢施工動態、

運用手機通報事件即時處理追蹤等多元作法，減少道路重複挖補施工，營

造市民優質用路環境及居住空間。 

（五） 本府現行有關廉政工作，含推動防微杜漸系統，重大工程成立廉政平台、

廠商參與採購誠信治理承諾及村里廉政志工深化全民反貪等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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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廉政平臺公開資訊，彙整檢廉司法、政府稽核部門、民間第三方

公正人士等外部力量，從旁協助監督採購標辦履約，及時發現風險缺失，

妥善處理解決。 

106 年起為推動企業誠信納入採購評選，鼓勵廠商誠信經營，訂定守

則約範員工不得從事不法行為，透過教育訓練落實執行，並將相關資料以

官網、年報等型式對外揭露，同時藉由投標階段簽署承諾書之機制，對外

宣示地方政府響應中央主管機關推動企業誠信、企業社會責任等訴求，亦

期襄助我國於 107 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排名之提升。（※每兩年評鑑一次，

依據 105 年亞洲公司治理協會 ACGA 之觀察，近年我國政府支持並推動

公司治理改革，是我國僅次於新加坡、香港及日本在亞洲排名第 4 的重要

因素）。並於 107 年推動重大公共工程招標以最有利標、評選委員須事先

公布名單、落實公民參與作業程序、採購評選加分項目納入「誠信治理」

等，延續「與本府簽約合作廠商都需要簽署採購廠商誠信治理承諾書」，

希望透過程序公開，由內而外、由公而私，從公家機關跟學校，推廣到外

部私人企業，慢慢的改變城市，營造一個廠商不需要給公務員利益、公務

員不收廠商回扣的城市文化，建立廠商與市府的良善採購合作夥伴關係。 

村里廉政志工則配合本府各機關活動，運用多元方式向民眾宣導廉

能理念，由本處志工到場協助提供廉政宣導，強化全民反貪意識，平均每

年約 120 場次。另外廉政志工驛站源於 103 年由與志工幹部發想提案，

104 年開始執行運作，迄今已成為志工固定勤務，於年度執行期間之每週

末假日在驛站駐點，進行反貪倡廉宣導。每 5 月-9 月週五、六、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於圓山花博公園、信義公民會館、天文館及剝皮寮

(108 年撤站)設置「廉政驛站」，由廉政志工提供反貪倡廉宣導服務，每年

宣導近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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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全民督工勤務則係透過廉政志工協助檢視本市道路挖掘工程是

否有申挖違失，如：是否設置告示牌、張貼挖掘許可證及開挖深度、回填

料是否符合規定等，期藉此發掘有無偷工減料或其他施工缺失。平均每年

投入逾 650 人次，巡視約 328 個路段。 

七、 準備致贈參訪機構宣導品及紀念品 

本次參訪之宣導品，以本處宣導品誠實包（印有「我就是誠實，怎樣」

之字樣，並標記國際反貪腐日為 1209 及本府檢舉專線 1743「一起肅貪」內

裝行銷宣導品（附中英對照）三樣如下：1、法務部廉政署印製 106 年年報。

2、臺北市政府 107 年年鑑電子書。3、臺北市政府道管中心營運績效報告。

可藉由前開宣導品，使受訪機構瞭解本府施政亮點及我國廉政工作推動與成

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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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參訪宣導品 

由左至右：誠實包、法務部廉政署印製 106 年年報、臺北市政府 107 年年鑑電子書、臺北市政

府道管中心營運績效報告 

 

至於本次參訪之紀念品，選擇極具代表中華文化特色之臺華窯精美糖

果罐及臺灣地方特色甜點老元香牛舌餅禮盒，以彰顯我國文化與地方傳統美

食。 

 

 

 

 

  

圖 2 臺華窯精美糖果罐 圖 3 老元香牛舌餅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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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處參訪團與曾厚仁大使及楊平
齊公使合影留念 

八、 考察行程--本次參訪考察行程，經過前述相關籌備，行程如下表： 

 

 

承蒙我國外交部駐歐盟兼駐比

利時代表處協助本處參訪行程中所

需洽詢受訪機關、飲食、交通及住宿

等等事務，本處特於行程中安排拜會

代表處，並獲得代表曾大使厚仁及楊

公使平齊等會面，曾大使表達代表處

歡迎及全力協助參訪之意，並預祝參訪順利；本處亦致贈宣導品及紀念品等

以表達代表處公務協助感謝之意。 

6/14 

五 
 臺灣時間 23：35 飛機 

6/15 

六 
 比利時當地時間 13：25 抵達 

6/16 

日 
研閱資料                     市政參訪 

6/17 

一 
10：00～12：00 

參訪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 
拜會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 

6/18 

二 
市政參訪  研閱資料 

參訪比利時職業道德與倫理局 

及聯邦監察員辦公室 

6/19 

三 
前往盧森堡 參訪盧森堡司法部 

6/20 

四 
研擬發布新聞稿                市政參訪 

 

6/21 

五 研閱資料 整理行李 前往機場 比利時當地時間 15：05 飛機 

6/22 

六 
 臺灣時間 16：15 抵達 

表 1 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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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行程固為 9 天，然囿於往返班機時間之限制，行程出發首日為

108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晚間 11 時許之班機，抵達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

當地時間為 6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許；返臺班機為 6 月 21 日（星期

五）下午 3 時，扣除星期六、日當地休假時間，實際拜會或參訪我國外交部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比利時職業道德與倫理

局與聯邦監察員辦公室及盧森堡司法院等計 5 個機構，僅剩餘 6 月 17 日（星

期一）至 6 月 20 日（星期四），爰經過頻繁之交涉，將前開機構集中於 17 日

至 19 日 3 天時間，剩餘 16 日（星期日）及 20 日（星期四），則為研閱參訪

相關資料與市政參訪，故參訪行程相當緊湊。 

本次擬定受參訪機構具體之會議流程如下： 

（一） 考察團與拜會機構與會人員相互介紹。 

（二） 拜會機構業務屬性及與廉政相關事項說明簡報。 

（三） 「臺北市政府廉政工作現況與未來展望」英文版簡報。 

（四） 廉政業務溝通與意見交流。 

（五） 考察團公務禮儀致贈拜會機構代表人紀念品。 

（六） 合影留念。 

（七）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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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前開參訪會議流程順利進行，特於抵達比利時翌日即考察行程第

三天，6 月 16 日（星期日）上午 8 時，

與聘請翻譯林禹瑄小姐運用假日，於

住宿飯店餐廳研議考察行程及相關配

合事項情形，即演練參訪會議流程，並

確認本處向參訪機構進行「臺北市政

府廉政工作現況與未來展望」英文版

簡報之相關內容。 

另為本次參訪除相互學習廉政工作之經驗外，更於行程中，藉由負責本

次參與協助翻譯林禹瑄小姐於比利時媒體工作經驗，考察行程結束即時將本

次考察交流活動訊息，於 108 年 6 月 28 日在歐洲電子報作揭露4，並於參訪

同時事先徵得受訪機構同意，即時行銷我國及本府之廉政工作接軌國際趨勢。 

 

 

 

 

 

 

 

                                                      
4 網址：https://www.eureporter.co/frontpage/2019/06/28/whistleblowers-in-eu-and-taiwan-to-

receive-better-protection-with-upcoming-new-rules/；另本處新聞稿中文版本，詳附件 4。 

圖 5 演練參訪會議流程 

https://www.eureporter.co/frontpage/2019/06/28/whistleblowers-in-eu-and-taiwan-to-receive-better-protection-with-upcoming-new-rules/
https://www.eureporter.co/frontpage/2019/06/28/whistleblowers-in-eu-and-taiwan-to-receive-better-protection-with-upcoming-new-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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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歐洲電子報新聞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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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察與交流過程 

第一節 參訪機構簡介 

    本次參訪機構，經接洽結果，計有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U Office ）、比利時職業道德與倫理局 (The 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 Deontology)、聯邦監察員辦公室（The Federal 

Ombudsman）、盧森堡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等 4 個機關（構），其相

關業務內容如下： 

（一） 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U Office）： 

主要處理歐盟治理範圍內的事務。如檢視歐盟關於貪腐、反詐欺措

施、吹哨者、反洗錢和稅制透明度的法律。另一項主要工作是監督歐盟各

機構、政策及法制的誠信度和透明度，並向其問責5。 

（二） 職業道德與倫理局(The 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 Deontology) 

該局係依 2017 年 2 月 22 號皇家律令設立，於 2017 年 5 月 1 日建

立，該新組織取代下列部門：聯邦公共服務人員及組織部門、聯邦公共服

務預算及控管部門、聯邦公共服務資訊及通訊技術部門。職業道德與倫理

局支援政府及聯邦機關下列業務：IT、招募、個人管理、職業教育、組織

管控及廉政政策、預算、會計、政府採購。聯邦廉政政策為職業道德與倫

理局的任務之一，聯邦廉政政策（政風及公務倫理）的任務包含： 對財

政部長及聯邦政府的政策支援；對聯邦公共服務的行動支援；知識中心6。 

（三） 聯邦監察員辦公室（The Federal Ombudsman）--廉政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grity） 

                                                      
5 資料來源：受訪機構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簡介業務及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網頁：

https://transparency.eu/about/ 
6 資料來源：受訪機關職業道德與倫理局簡報資料，如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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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監察員辦公室，依據 1995 年 3 月 22 日聯邦監察員法案（The 

Federal Ombudsman Act）設立，廉政中心隸屬聯邦監察員辦公室。廉政

中心下轄兩個部門，分別處理法語和荷蘭語案件。廉政中心是由 4 個調

查員及另外聘僱 50 位工作人員所組成，負責調查。 

聯邦監察員的主要任務是處理有關聯邦政府運作的檢舉案件。主要

受理由公民和公務員提出的檢舉。它具有獨立性，組織性，並能做出公正

的決定。它獨立於文官體系。直接隸屬於議會，也沒有上級機關。經濟上

也是獨立的，因為從議會獲得預算，而且有自己的員工並自行進用。  

廉政中心法律上所賦予的任務包括：處理有關聯邦政府行為或營運

的投訴；應議會要求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提出建議；發布年度及專題報告

以及處理聯邦政府內部不當或不法行為的檢舉案件7。 

（四） 盧森堡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 

盧森堡司法部，業務內容分為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商務案件、司法

組織行政及監獄機構等等，提供的公共服務大略包括：法律援助、預防性

拘留、司法互助與引渡、受害者賠償、打擊販運人口活動、修訂刑事審判

規定8。 

  

                                                      
7 資料來源：受訪機關聯邦監察員辦公室所屬廉政中心簡報資料，如附件 6。 
8 資料來源：盧森堡司法部網站：http://mj.publi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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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U Office） 

一、 參訪考察內容9 

    本處參訪人員，於外交部駐歐盟兼駐比利代表處邱琬絢秘書、林禹瑄

翻譯陪同下，於 108 年 6 月 17 日上午 10 時許，至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

參訪，接待者為 Nicholas Aiossa 先生，為該分會代理主任，經過雙方自我

介紹後，首先由 Nicholas 先生就分會

於歐盟之功能角色說明（詳如本章第

一節-參訪機構簡介），接續進入主題，

即就歐盟執委會所提出之吹哨者保護

法草案（Directive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reporting on breaches of Union 

law ("Whistleblowers Directive")）相關

議題。 

  

 

經 Nicholas 先生說明，吹哨者 

保護相關議題，歐盟大約在 6 年前開始推動特定領域如金融領域反

                                                      
9 詳參 108 年 6 月 17 日「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108 年度『考察及蒐集比利時及盧森堡廉政制度之

現況及發展』計畫-參訪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U）-會議紀錄」，附

件 7。 

圖 7 Nicholas Aiossa 先生 

圖 8 本處參訪人員暨駐外人員及翻
譯人員與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
會 Nicholas 先生熱烈討論 

圖 9 本處參訪人員與國際透明組織
歐盟分會 Nicholas 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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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議題的相關指令。直至 2015 年左右發生盧森堡洩密案10（Luxembourg 

Leaks）及巴拿馬文件案11（Panama Papers）等事件，歐盟開始重視吹哨者

保護，2016 年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與多個工會、記者協會及其他公民組

織亦建立聯盟，各依所擅長領域，來推動吹哨者保護指令的立法並一直合

作至今。 

Nicholas 先生進一步說明，2018 年 4 月歐盟執委會提出了吹哨者保護

法草案。其中涉及 3 個問題，並經過該分會的努力後獲得修正的結果： 

（一） 舉報管道的限制。草案限制舉報必須先以內部管道舉報；另符合嚴格條

件下，才可以向外部監管單位或執法機關舉報；最後在更嚴格條件下，

始可公開舉發。 

（二） 惡意舉報條款。草案中針對惡意舉報，詳細列出惡義舉報會受到懲罰，

但如此降低舉報意願及增加吹哨者之舉證責任。 

（三） 未明文肯認公民團體為吹哨者程序、權益等諮詢之對象。 

經過該分會與歐盟議會及理事會合作後，獲得草案修正的結果。即

不作內、外部舉報之限制，僅嚴格限制特定條件始可向媒體揭露；僅懲罰

故意之惡意舉報；公民團體為吹哨者諮詢對象得到明文肯定。 

至於吹哨者之保護範圍，包含廣泛的勞雇關係（服務提供者、顧問、

實習生）、公私部門、嚴格的保密措施、懲罰報復吹哨者行為、提供吹哨

者財務、心理、法律上之協助等等。 

歐盟吹哨者保護法草案相關立法期程，預計在今年（2019 年）9 月

通過12；法案要求會員國必須在 2021 年 9 月以前，完成內國之立法程序，

至於各國是否以專責機構進行吹哨者保護，則予以尊重。歐盟則會作監督

及檢視具體實施情況修正指令。 

                                                      
10 盧森堡洩密案相關資料，請參閱維基百科，網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uxembourg_Leaks 
11 巴拿馬文件案相關資料，請參閱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巴拿馬文件 
12 108 年 9 月 11 日網路查詢結果，尚無歐盟議會審議通過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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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意見交流13 

意見交流部分，本處提出諮詢及 Nicholas 先生回應如下： 

（一） 除了低階的員工也受到吹哨者法案的保護外，高階的人員是否也受到

保護，像是外聘人員、高階律師、被聘來稽核公司的會計師等等？ 

在草案中，法律和醫療專業人員的情況比較複雜，因為他們職業的

特殊性，讓他們必須受到保密條款的限制。所以他們屬於例外情況。此

部分未來歐盟各會員國內國法化時，必須被提出來討論。高階人員當然

是被保護的，只要有勞雇關係存在。但法律和醫療專業人員是個例外，

這在各國立法程序中可能需要特別討論清楚。 

（二） 歐盟在保護吹哨者之外，有獎勵民眾舉報的措施嗎？ 

國際透明組織在是否需要有獎勵機制這方面並沒有任何立場，主要

是因為不同文化看待這件事的態度不同。在某些國家獎勵機制運作得

很好；但我不認為在另一些國家這是個好主意。比如說在美國，獎勵機

制就運作得很好；在歐盟 28 個成員國中，對獎勵機制的觀點大不相同。

草案中確實提到各會員國可以自由決定是否給予吹哨者好處，如果適

當的話，也包括獎勵機制。草案係制定最低標準，當然我們之後的工作

就是在各國立法程序中去提高這些標準。 

（三） 匿名舉報，在歐盟草案有何規範？ 

針對匿名舉報的部分，歐盟指令允許各成員國自己裁量，因為每個

國家對待匿名舉報的方式不同。比如說，在奧地利，執法機關的調查人

員不能對匿名舉報進行調查。指令中（吹哨者保護法草案）確實提到匿

名舉報的吹哨者需要受到保護，但在某些成員國匿名舉報是不被允許，

或是不被受理的。像是剛剛提到的奧地利，執法機關不能對匿名舉報的

案件進行調查。 

                                                      
13 本處與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之意見交流詳細內容，請參閱 108 年 6 月 17 日參訪國際透明

組織歐盟分會會議逐字稿，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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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私部門的部分，歐盟指令有特別規定內部舉報要如何進行嗎？或

是任何私部門必須如何處理舉報的規定？ 

私部門總是堅持「內部舉報優先」，背後的原因顯而易見。建立舉

報管道和舉報程序方面，公部門和私部門的責任是沒有區別的。草案中

有一些關於後續追蹤程序的規定，他們必須追蹤舉報案件的進展。對公

部門和私部門的規定沒有區別。唯一的區別是 50 名僱員的門檻限制，

另外還有針對中小企業的一些優惠執行條款—員工數在 50 到 250 名之

間的公司，可以一起集合資源（建立舉報系統）。這個條款的用意是要

減輕小公司的負擔。 

（五） 在落實法律方面，有任何部門或組織會在歐盟或國家層級監督法律的

執行嗎？ 

歐盟執委會會密切監督指令在各國本地化的過程。在各國立法完成

之後，他們也會檢查法律落實的情況。如果有需要，他們會做出修訂指

令的提案，並在其中提及法律在各國內國法化時遇到的問題。 

各會員國可以自行指定負責的單位。也就是說會員國必須指派一個

或多個主管部門來負責受理和調查舉報。會員國可以自行決定由哪個

部門來負責，但他們必須做出指派。草案中並沒有明確規定這個部門必

須是中央單位，或是必須由多個部門負責不同業務。這完全交由會員國

自行決定。 

（六） Nicholas 先生對於本處「臺北市政府廉政工作現況與未來展望行銷簡報」

中，有關廉政志工協助監督公共工程部分，分享國際透明組織相類似之

作為 

我們也有類似的機制。我們稱之為公共採購的「誠信契約」（Integrity 

Pact）。我們也做監督。我們正在和私部門討論這方面的事情。在國際透

明組織，我們有一個三角的合作關係，其中包括政府、私部門和我們組

織。我們是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我們發現這樣的合作關係運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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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比如說，在監督方面，我們監督歐盟執委會撥款的公共採購案和

計畫。我們也跟地方部門以及承包商合作，一起監督，確保公共採購的

過程從招標到完工都符合最高的誠信標準。 

我們在柏林有一個團隊在負責這個「誠信契約」的計畫14。他們可

以提供一些建議，因為我們到現在已經試點三、四年了。他們有一些經

驗可以分享，也許對你們有幫助。 

（七） Nicholas 先生對於本處問項再為補充說明有關歐盟是否針對貪腐議題

進行相關調查 

在歐盟層級有做貪腐方面的調查，由歐盟執委會負責進行，但不是

定期調查。歐盟執委會會在歐盟內針對不同主題進行調查，他們稱之為

「歐洲趨勢調查」（Eurobarometer）15。最近一項關於貪腐的調查是在

2017 年 10 月發布的。對我們來說，我們最常引用的一項發現是：雖然

歐盟的民眾不常遇到貪腐事件，但當他們遇到的時候通常不會舉報。雖

然很多歐盟民眾並沒有直接接觸到貪腐案件，但調查發現那些曾接觸

到貪腐案件的人，傾向於不舉報。 

國際透明組織也有做調查，我們叫做「全球貪腐趨勢調查」

（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16。我們在 2017 年做了一

項區域調查。其中有兩項調查結果讓我們覺得有點沮喪，但同時也促使

我們更努力地去推動吹哨者指令的立法。第一個是 40%的舉報者曾經

遭受到報復。第二，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說他們不會舉報貪腐案件，因為

他們害怕遭受到報復。 

                                                      
14 經 Nicholas 先生引薦，國際透明組織「誠信契約」計畫之網址：

https://www.transparency.org/programmes/overview/integritypacts；聯絡窗口 Ivan Zupan 

電子郵件︰izupan@transparency.org 
15 「歐洲趨勢調查」（Eurobarometer）相關資料，網址：

https://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index#p=1&yearFrom=1974&
yearTo=2018 
16 「全球貪腐趨勢調查」（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相關資料，網址：

https://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gcb/overview 

https://www.transparency.org/programmes/overview/integrity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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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綜上，於參訪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過程，代理主任 Nicholas 先生詳

盡的介紹該分會於歐盟之監督與推廣廉政議題之功能角色；另針對本處參

訪之重點議題，即歐盟執委會所提出的吹哨者保護法草案，Nicholas 先生

亦不吝分享寶貴的修訂經驗，即將原草案「舉報管道的限制」、「惡意舉報

條款」及「未肯認公民團體提供程序諮詢之地位」等，經過包括分會與相

關公民團體向歐盟議會及歐盟理事會之交涉，最終仍獲得正面之草案修訂。

另本處與 Nicholas 先生意見交流部分，針對歐盟吹哨者保護法草案較為具

體的疑義，如吹哨者為特定專業之人士（如律師）是否提供保護、草案是

否肯認獎勵民眾舉報、匿名舉報是否提供保護、草案對於私部門受理內部

舉報、草案於歐盟立法程序（歐盟議會及歐盟理事會）通過後對各國之監

督、分享相類於本府廉政志工監督公共工程及誠信契約，最後分享關於歐

盟及國際透明組織對於歐盟區域進行貪腐調查之結果等等，讓我們清楚瞭

解到歐盟吹哨者保護法草案制定源起、公民團體（國際透明組織）檢視下

提出的建議、國際透明組織於歐盟區域進行與本府相類廉政工作的經驗分

享等，提供本府及我國廉政政策寶貴之經驗。其中，公民團體發揮影響力，

力求明文將公民團體作為吹哨者於揭弊過程中提供程序、權益等諮詢之角

色，此為我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未觸及部分，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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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比利時職業道德與倫理局及聯邦監察員辦公室 

(The 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 Deontology＆The 

Federal Ombusdman)  

一、 參訪考察內容17 

本處參訪人員，於外交部駐歐盟兼駐比利

代表處邱琬絢秘書、林禹瑄翻譯陪同下，於

108 年 6 月 18 日下午 1 時 30 分許，至聯邦監

察員辦公室參訪，分由職業道德與倫理局

Peter Hostyn 先生；聯邦監察員辦公室廉政中

心 Grudrun Vande Walle 女士(Forensic Auditor，

法務審計員)、Maarten Van Knippenberg 先生 

(Forensic Auditor，法務審計員)負責接待，經過

雙方自我介紹後，首先由本處進行「臺北市政府

廉政工作現況與未來展望行銷簡報」，與會比利

時官員對於簡報所述行政透明獎之北市警政

APP 系統、檢舉獎勵制度、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及

廉政志工等，感到興趣，並經過本處明確的回應。

嗣對本處簡報無相關提問後，接續由比利時受

訪機關進行簡報。 

 

                                                      
17 參閱 108 年 6 月 18 日「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108 年度『考察及蒐集比利時及盧森堡廉政制度

之現況及發展』計畫-參訪比利時職業道德與倫理局(The 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 

Deontology)及聯邦監察員辦公室(The Federal Ombusdman)-會議紀錄」，附件 9。 

圖 10 Peter Hostyn 先生 

圖 11 由左至右：Maarten 
Van Knippenberg 先生及

Grudrun Vande Walle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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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處與比利時聯邦監察員辦公室-廉政 

中心官員熱烈討論 
圖 13 本處參訪人員致贈比利時職業道德與 

倫理局官員宣導品及紀念品 

 

圖 14 本處參訪人員致贈比利時聯邦監察員辦公室-廉政中心官員宣導品等 

 

（一） 職業道德與倫理局(The 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 Deontology) 

該局主要任務是在制定聯邦政府的廉政政策，包括預算、公務服務及

提供諮詢。2007 年時，即制定相關道德架構、準則、利益衝突手冊及舉

報非法事項的法律。我們並將這些規範放入工具箱概念內，使公務員便於

查詢。 

廉政政策可分為三個方向，第一是推廣、第二是法規制定、第三是執

行系統。OECD 也提出三個方向，即提供減少貪腐機會的系統、改變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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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為自己行為負責。OECD 政策中為自己行為負責，在比利時推動的

是，第一是建置行為準則；第二是建立吹哨者制度；第三是建立內部審計

制度。 

類似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一樣，有規定不得收受禮物、

不得利益衝突等，違反者，將檢討行政責任。另外，除了公務參訪可收

受象徵性禮物外，不得接受任何禮物。 

2014 年起，因應比利時吹哨者保護法的規定，於各個行政機關設置

兼任之「廉政建議員」，其功能為接受舉報的諮詢，並得提出建議是否成

案，縱建議不成案，吹哨者仍得向聯邦監察員辦公室之廉政中心舉報。廉

政建議員，是經過考試、訓練後而成為機關內部執行廉政工作之成員。 

（二） 聯邦監察員辦公室--廉政中心(The Federal Ombusdman- the Center for 

Integrity) 

廉政中心為吹哨者外部的檢舉管道，隸屬於聯邦監察員辦公室下的

一個部門；正式公務員有 4 位；雇員有 50 名。廉政中心具獨立性，不

受其他行政組織指揮，財政也有獨立性。 

2019 年 6 月 17 日比利時吹哨者保護法增修二部分。對於廉政建議

員有明文的保護。另外舉報內容排除包括騷擾、性騷擾或歧視且舉報內

容必須與公共利益有關係。 

吹哨者之舉報程序，首先得向廉政建議員徵詢意見，或直接向廉政中

心舉報。若廉政建議員之建議係成立的，廉政中心會啟動調查，調查過程

及之後吹哨者皆會受到廉政中心保護。調查程序對象包括關係人及相關資

料（包括凍結電子郵件等相關資料），最後，將調查報告給主管或部長。

我們的保護措施，包括吹哨者、證人及被諮詢之相關人。保護項目包括身

分的保密、對其等之負面舉措，包括薪水或工作時間的調動等。保護時間

是調查結果後 3 年內。 

廉政中心接受到的挑戰有：調查報告不具拘束力；另外於修法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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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決定何種舉報屬公眾利益；公務員進入公部門所接受的廉政訓練參差不

齊；歐盟吹哨者法案包含跨國舉報；比利時規定吹哨者有 5 年內的舉報限

制，但歐盟沒有限制；歐盟規定 50 人以上私部門，都要設置吹哨者保護

機構，而目前比利時吹哨者保護之限於公部門部分。 

廉政中心有效的宣導，就是執行調查時，各機關就會知道廉政中心

的存在。 

二、 意見交流18 

（一） 職業道德與倫理局部分 

業彙整如前參訪考察內容。 

（二） 廉政中心部分 

1、 廉政中心有無相關案例得以說明貴單位如何進行調查及後續結果。 

一位屆齡須退休但仍想繼續待在行政體系的高等官員，礙於沒有延

長任期的契約，機關內的人為他安排了形式上的甄選作業。徵人公告被

隱藏而沒有其他人看到。這位官員的妻子剛好在人事部門工作，而安排

了這樣的選拔作業。廉政中心根據其妻發給甄選委員會的電子郵件，非

常明確地說“你需要招聘一個有(多少年)專業經驗的人”。她給的甄選

條件非常詳細，一望即知這這不是一個公開的評選，而是針對特定人量

身訂做的職缺。在這種情況下，廉政中心確定人力資源部門確實存在違

規行為，她也沒有向機關負責處理利益衝突事件的官員揭露她與候選人

為配偶關係的事實。調查結果的建議方面，對於人員甄選部分，建議改

進甄選程序，例如，總是為每個人發布候選人的所有條件，而不僅限於

某些人。或者有時如果看到程序有不當部分，廉政中心可以說“在這一

點和這一點上改進你的程序”。詳細說明行為準則，向人們解釋為什麼

他們不能收受禮物…等建議。 

                                                      
18 本處與職業道德與倫理局及聯邦監察員辦公室所屬廉政中心之意見交流詳細內容，請參閱

108 年 6 月 18 日參訪會議逐字稿，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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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貴單位如何於調查時取得文件資料？ 

廉政中心沒有警察權限，所以無法搜索私人公司的電腦。但法律規

定，政府大樓內的所有物品都可供廉政中心使用。廉政中心可以打開每

一扇門，每個抽屜，任何一台電腦；廉政中心可以聘請 IT 人員從服務器

獲取數據、可以複製光碟。不需要檢察官，因為行政機關屬於自己的機

關，廉政中心可以調閱政府大樓內的伺服器資料。 

3、 公務員如果試圖阻止調查，會有何種法律效果？ 

如果公務員不願配合廉政中心的調查，會有紀律處分，廉政中心可

以要求主管施予懲罰，但目前從未發生，每個人都願意合作並提供廉政

中心需要的東西。 

4、 如何確保保護措施的實行？有實施定期檢查嗎？或者這取決於那些受到

保護的人來主動報案？ 

受到保護的人，廉政中心會向他們解釋如果發生這種、那種情況，然

後嘗試解決。在過去，受到保護的人遭受負面後果，他們來找廉政中心。

但廉政中心不會定期檢查或告訴檢舉人一切正常。 

三、小結 

職業道德與倫理局於比利時聯邦政府，主要負責廉政政策法制面之規

劃與建議及諮詢功能；而其所建立之廉政建議員廣設於各機關，此與我國

廉政制度頗為近似；惟廉政建議員採兼任制度，又迥異於我國專任之設計。

聯邦監察員辦公室下轄廉政中心，主要角色即調查檢舉聯邦政府公務員貪

瀆案件，其所為之調查結果，不具拘束力，與我國相似，惟仍可透過各受調

查機關之首長之支持或向聯邦監察員辦公室部長反映，而產生實質之拘束

效果。另外，聯邦監察員辦公室之廉政中心之調查員，具有明確之調查權限

（受調查機關需配合調閱機關內之資料包括所有電子紀錄），此點亦與我國

僅規範有行政調查權限，惟未規定具體權限內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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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盧森堡司法部 

（Ministry of Justice） 

本處參訪人員，於外交部駐歐盟兼駐比利代表處邱琬絢秘書、林禹瑄翻

譯陪同下，於 108 年 6 月 19 日下午 2 時許，至盧森堡司法部參訪，分由盧

森堡司法部代表 Luc Reding(executive advisor 1 class)、盧森堡檢察署代表

Guy Breistroff(first prosecutor)、盧森堡司法警察代表 Eric Ludwig、Vincent 

Di Bartolo 負責接待，經過雙方自我介紹後，由盧森堡司法部代表 Luc 先生

為主要簡報者。 

  

圖 15 由右至左：Luc Reding、Guy Breistroff、 

Vincent Di Bartolo、Eric Ludwig 
圖 16本處參訪人員與盧森堡司法部官員熱烈 

討論 

 

圖 17 本處參訪人員致贈盧森堡司法部官員宣導品及紀念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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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訪考察內容19 

為執行反貪腐工作，大約於 2004 年，盧森堡成立「貪腐防制委員會」，

由司法部主持，有檢察署、警察部門、財政部門、金融監管委員會、稅務部

門及會計師、私人企業等。透過委員會討論，廣納不同意見，並起草盧森堡

2011 年通過的吹哨者保護法。並從小範圍的貪腐案件開始，因為私部門並

不歡迎吹哨者法案，但政府並非要與私部門對抗，而是一起合作。 

辦理反貪腐宣導，是透過與私部門合作，在他們舉行會議時，加入反貪

腐的議題；而不是舉辦一個專以反貪腐為內容的討論會。另外，也會與反貪

腐之非政府組織合作，以協助改善盧森堡的廉政體制。 

盧森堡發生的「盧森堡洩密案」，是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的員工揭發了

稅務資訊，催生了歐盟吹哨者保護法。盧森堡是對此草案持歡迎態度的國

家。此法通過後，將進行落實吹哨者保護指令的工作。且希望落實比指令範

圍更廣的法律，且應該包括金融業者，因為這本身也對金融業者有利（例如

避免因內部人員貪腐而破產）。 

執行調查的程序，先由司法警察受理民眾檢舉（包含國內貪腐案件及跨

國案件），作成調查報告，移請檢察署調查，檢察官可請司法警察續查，或

再移請調查法官辦理。 

盧森堡檢察署設有金融情報小組，負責處理銀行通報可疑交易，以防制

洗錢。銀行也有通報義務，以避免遭到金融部門監督委員會之處罰。為打擊

貪腐與防制洗錢兩者是緊密關連的。而檢察署、金融情報小組、警察及其他

行政單位之資訊分享並彙整，對於洗錢防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盧森堡通

過許多法案以明文相互間資訊分享之權力。另外盧森堡司法部也推薦並歡

迎簽訂雙方的洗錢防制合作。 

因為難以指認是何人作出對官員賄賂之決定，因此起訴貪腐事件，是包

                                                      
19 參閱 108 年 6 月 19 日「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108 年度『考察及蒐集比利時及盧森堡廉政制度

之現況及發展』計畫-參訪盧森堡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會議紀錄」，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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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公司的。另外關於沒收規定，也一直強化擴大中，未來將包含若此涉案人

收入與支出顯不相當時，在盧森堡也可予以沒收。 

二、 意見交流20 

（一） 貴國「貪腐防制委員會」，是一個專責貪腐案件的單位嗎？ 

並不是，貪腐防制委員會只處理行政事務，討論提議和策略，必要

的時候也會討論法律應該如何制定。但所有關於檢調的事務、貪腐案件

和其他違法案件的起訴模式一樣，都是由檢察署和警察、調查法官來處

理。盧森堡並沒有特別成立一個檢調單位。調查和起訴的部分，是由檢

察署和警察合作。貪腐防制委員會只處理行政事務。成立貪腐防制委員

會的用意是把各單位的公務員都集合在一起，徵詢意見，並了解他們遇

到的問題。 

比如說，如果討論公共採購方面的議題，相關部會的同事就很重要，

因為他們熟悉這些事務，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以及要怎麼解決。如果討

論貪腐議題，稅務機關的同事就很重要，因為他們了解所有事務的細節，

他們可以告訴司法部要怎麼在這個領域打擊貪腐。但貪腐防制委員會只

是一個行政單位，沒有任何權力，比較像是作為一個收集各部會意見、

收集打擊貪腐相關意見的角色。貪腐防制委員會沒有任何權力。 

（二） 貪腐防制委員會會制定貴國的反貪腐政策嗎？ 

貪腐防制委員會會討論政策議題，但比較像是一個智庫，而不是有

權力的部門。派代表出席委員會的每個部會或行政機關都有他們各自的

權力。委員會只是把人們聚集在一起（秘書單位即盧森堡司法部），交換

意見和經驗。 

貪腐防制委員會有點非正式。往往在一些討論特定議題的會議上，

只有對該議題有興趣的人會出席。同時，委員會也會討論如何落實聯合

                                                      
20 本處與盧森堡司法部之意見交流詳細內容，請參閱 108 年 6 月 19 日參訪會議逐字稿，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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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反貪腐公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公約在評鑑後給出的改進

意見。 

（三） 關於公務員的行為準則，誰負責制定或落實這些準則？ 

盧森堡有一個管理公務員的公務部，這是他們的責任。但行為準則

中關於貪腐的章節，是在貪腐防制委員會中討論的。他們（公務部）可

以把草擬的準則條文帶來委員會討論，大家可以提供意見，看看怎麼解

決問題。但同時，權力還是在公務部身上。和公務員有關的事務，都是

公務部負責處理的。如果稅法需要針對打擊貪腐做調整，就交由財政部

負責。每個部會都保有各自的權力，貪腐防制委員會只是讓大家聚在一

起討論，從不同角度來檢視一個問題。 

（四） 貴國在反貪腐方面取得非常高的成績，想請問除了吹哨者保護和反貪腐

措施以外，還有其他實用的政策可以推薦給臺灣政府或臺北市政府嗎？ 

例如國際合作。假設在盧森堡，一家銀行發現一個法國政治人物有

很多財產，但他的金錢來源不明。這時候盧森堡的銀行就會向盧森堡的

金融情報小組通報有可疑交易。 

法國的金融情報小組就會在法國成立一個案件，指控這個政治人物

可能涉及貪腐，因為透過他的正常工作不可能得到這麼多的財產。 

法國政府會發出一封官方書信，請求盧森堡和其他國家調查這個人

擁有的金錢來源。他們會把請求書寄給盧森堡的檢察官和刑事警察，然

後盧森堡就會去銀行扣押和資金來源有關的資料。 

從盧森堡的銀行扣押了這些資料，然後寄一個警察報告給法國的檢

察官。法國的檢察官就可以起訴這個法國政治人物，因為他在盧森堡有

從貪腐而來的未申報財產。所有金融情報小組內的相關部門都參與國際

合作，不同國家的檢察官可以用從其他國家得來的資料起訴涉案人。 

（五） 貴國是否有針對舉報貪腐案件的獎勵機制，另外有無舉報專線嗎？ 

盧森堡沒有獎勵措施。盧森堡的理解是，舉報貪腐跟道德和誠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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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如果一個人向檢調單位和警方提供資訊，應該是因為他覺得發生的

事情是錯誤的。民眾應該認知到貪腐就是一件錯的事情，針對一件錯的

事情提供資訊，獎賞就是你做了一件好事。不應該用錢當作獎勵。盧森

堡希望避免民眾產生為了得到金錢獎勵，而舉報不法金錢流動的心態。

除了公民團體的專線，盧森堡沒有其他專線。盧森堡沒有這種特別為了

舉報貪腐而設的專線。當然，檢察署和警察有電話號碼，民眾可以打給

他們。 

（六） 盧森堡官員強調公務員在盧森堡涉及貪腐的風險極高 

盧森堡是一個小國家，如果一個公務員被抓到涉及貪腐案件，那他

會丟掉他的工作。盧森堡的公務員薪水蠻高的，而且退休金福利也很好。

所以一旦涉及貪腐被定罪，要付出的代價是非常高的。而且如果被定罪，

就很難在盧森堡再找到工作，一生的事業就全毀了。在盧森堡，人們通

常一輩子都會待在自己的國家，所以如果涉及貪腐，就有失去所有東西

的風險，所有退休金，什麼都沒了。知道可能付出的代價之後，就不太

可能有人會去做貪腐的事情。失去所有的退休金、薪資和工作，並且在

盧森堡再也找不到工作，這風險很大。 

（七） 如果一個舉報者想要維持匿名，貴國如何保護他（她）的身分？ 

在案件一開始，舉報人維持匿名是可行的。但如果後來舉報人需要

到法庭上作證，他就不能再維持匿名。這個情況下，要保護他的身分非

常困難。因此，檢察署和警察局工作的同事，都會盡力蒐集證據，讓舉

報人不需要到法庭作證。通常需要有其他的證據，舉報人才可以一直維

持匿名。如果吹哨者本身也涉及這個案件，或是被列名在案件中，那他

就不能維持匿名。但一般來說，只要案件到了法庭上，舉報人就必須揭

露身分。 

（八） 貴國鼓勵內部舉報嗎？或是鼓勵私人公司建立內部舉報的管道，而不直

接向檢察官或警察舉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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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依法有義務必須向檢察署通報（違法行為）。不用先跟上級

報告。針對這點，曾經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討論。因為在公務部門，有些

人認為舉報人應該先跟上級報告，但盧森堡後來明確地決定不用。如果

今天發現一個貪腐案件或其他違法行為，必須馬上、直接通報檢察官。

不用跟部長或其他人報告。直接通報檢察官是義務。不需要告知上級。 

（九） 在臺北市政府有一個讓投標廠商簽署誠信承諾書的試點計劃。盧森堡有

類似的政策嗎？  

公共採購中，投標的廠商必須簽很多文件，其中有一部分是聲明他

們沒有從事任何貪腐行為，未來也不會涉及貪腐。盧森堡的法律已經明

確規定，如果承包商涉及貪腐，那他們就出局了。這毫無疑義。但對盧

森堡來說，這種簽署文件的方式不是重點。法律已經規定如果承包商涉

及貪腐案件，他們就會出局。他們會被踢出他們正在進行的案子。而且

如果他們最後被定罪，他們會被懲罰在一定的期間內，不能參與任何公

共採購案的招標。但必須重申，盧森堡的優勢在於是一個小國家。如果

一個公司被抓到涉及貪腐，名字公諸於眾，那等於是判了他們死刑，生

意就不用做下去了。 

（十） 關於「盧森堡洩密案」，我們都知道該案的兩個吹哨者最後都被定罪，我

們想知道貴國從這個案件中學習到哪些心得，以及採取哪些措施避免類

似的案件再度發生？ 

這個案件的吹哨者最後被定罪。盧森堡理解到的是，對於法院來說，

吹哨者提供的資訊很有幫助，但是另一方面，依照他們受審時的法律規

定，他們的行為是要被判刑的。當然，這方面在盧森堡落實歐盟指令（草

案）的時候也會是一個重點，就是要在法律中明確指出如果吹哨者用正

確的方式舉報，他們不會被判刑。所以之後必須要修改那些法律，並且

應該要在法律中明確指出，如果吹哨者遵守舉報規定，那他們不會被判

刑。這兩個當時為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的員工中，有一個人偷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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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偷的文件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稅務協議，這部分的文件他交給了記者，

隨後這些文件出現在媒體上，在歐洲引發了許多關於賦稅正義的討論。

這是他偷的第一部分文件。但他同時也偷了其他文件，一些普華永道會

計事務所的內部文件，而這些文件跟公眾利益是沒有關係的。因此他其

實是因為偷了第二部分的文件而被定罪，因為對吹哨者的保護並不適用

於這個情況。針對他偷的第一部份的文件，法院是裁決無罪的。這個案

件十分有趣。因為他偷竊的事實確鑿，如果法院不考量吹哨者保護，直

接根據法律判決的話，那麼他會被判處有期徒刑。所以他受到的處罰其

實很輕，法院判決他有罪，但並沒有處罰他。沒有罰款，也沒有監獄刑

期，都沒有。至於第二個被定罪的人，他的情況有點不同，因為當他偷

取文件的時候，並不是以舉報的目的。他只是後來才決定要舉報。他把

文件藏起來，過了好幾個月後才決定公開。但對於法院來說，重點是他

一開始偷取文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舉報。這很重要。 

（十一） 如果案件不是司法案件，而只是涉及行政上的瑕疵，貴國有無幫助或要

求政府部門作改善的機制？ 

如果盧森堡發現某個部會或某個機關有問題，這個問題會被拿到貪

腐防制委員會討論。這是盧森堡處理問題的方法，而且一直以來都運作

得不錯。如果發現問題，或是該部門自己聯絡委員會，說：「我們有一個

問題，可以一起討論嗎？」或是他們用其他方式發現到問題，或是想要

改進他們的程序，諸如此類的議題都可以放到貪腐防制委員會討論。各

部會和各機關的所有同事都有機會提供意見，給出想法，或是說：「我們

之前也有類似的問題，我們是這樣解決的，或許你們也可以這樣做。」，

諸如此類。 

三、 小結 

透過盧森堡司法部與會官員的介紹，我們了解到該國因應小國特性，

成立貪腐防制委員會，展現反貪腐工作透過委員會討論形式，靈活交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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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意見，會後再各依權責執行之特性。另盧森堡除於 2011 年即訂定吹哨

者保護法，又盧森堡為一金融交易重鎮，因次也特別於檢察署成立金融情

報小組，以顯現打擊貪腐與防制洗錢之緊密關連與決心。此外盧森堡官員

認為提供公務員高薪，有助於避免外部誘惑，防免貪腐發生；再者盧森堡亦

認為獎勵檢舉不是該國的法治文化，他們認為檢舉本身就是在做一件對的

事情，如果參入金錢的獎勵，會讓事情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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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得與建議（兼述市政考察心得） 

第一節  市政建設考察心得 

一、 歐盟國家人民生活富足，造就生活安逸榮景，來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迪

南、根特或則是盧森堡，置身於市區商店街休憩場所的啤酒吧林立，歐人三

五好友聚集把酒言歡、促膝常談的景象隨處可見，這裡的生活步調比起臺

北市慢了很多。這裡的餐廳規模都不大，不見中式桌餐奢華豪宴的飲食，餐

點千篇一律皆為西式，一點也不講究排場。 

二、 使用者付費觀念之落實，這在歐盟國家會被認為是天經地義事情。既然有

使用某些設施或器材，當然要付使用費，用於該設施或器材的施設者維護

管理所需費用，誠如租車要付租車費、搭車要付搭車費的道理一樣。但從某

一個角度去看臺灣與歐洲文化的差異性，或許就方便性而言，歐盟地區國

家公共場所的盥洗室之使用要付費，費用約為 0.7 歐元，相較臺灣地區公共

場所盥洗室之使用是開放式不用收費，使用管理及維護係由提供設施者自

行吸收，由公家編列預算僱用或委外人力付費來管理維護，未由使用者來

分攤費用，由公家來統一吸收並付費，從這個角度看臺灣民眾有免費公廁

是既方便又幸福的事了，這對於習慣於免費享用如廁文化的臺灣民眾或許

會認為不方便，純粹是因為不捨得要掏腰包嗎？其實不然，因為習慣於不

用付費，突然間在不同國度卻被要求付費才能如廁，造成心有不甘的落差

感，但最後還是會因生理上需求不得不低頭，入境隨俗去踐行使用者付費

的觀念。 

三、 速食業者點餐自助，在歐盟國家早已是司空見慣，但這對臺灣來的遊客想

要入境隨俗，第一個不便，是看不懂點餐機上密密麻麻生硬的法文，考察團

一行前往盧森堡途中，時已過中午，在高速公路旁休息站的麥當勞點餐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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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好在有隨行翻譯林禹瑄小姐協助下才順利完成點餐作業並享用，想想

在臺灣麥當勞隨處可見，但截至目前還是維持著人工點餐方式，店家要僱

用至少有一至二人服務大排長龍的顧客，或許臺灣尚處於低薪，人力成本

還可吸收，但這對於高薪資所得國家可要增加不少成本負擔，使用自助點

餐機必然是一種趨勢，臺灣未來應該也會接納這種趨勢，返臺後許久發現

臺北 101 大樓地下美食街的麥當勞也開始使用這種自助點餐機了，可見這

是速食產業必然的走向。 

四、 共享腳踏車在臺北隨處可見，是都會人便捷的自行工具，在先進歐盟國家

也是一樣，是提供都市人近距離往返的重要交通工具，但走在比利時布魯

塞爾的街上，在人行道上卻可見停放的單支柱雙手把的電動滑板車，心想

歐洲人這麼開放，個人滑板車隨便放不怕被人偷，惟走著走著卻發現街上

行人道的滑板車可不只一台，而

是到處可見，有立著的也有傾倒

的，原來歐洲也有類似 obike 租賃

的電動滑板車公司提供民眾騎乘

服務，並按時計費收取費用，嗣後

亦發現在平滑路面街上，騎乘滑

板馳騁街頭的都市遊俠呼嘯而

過，看起來好不拉風，這或許是西

方國家都市特有的景象。 

五、 考察團在外交部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附近旅館住宿，旅館區附近較屬

公家機構或公司辦公處所的區域，行進間發現街上人行道上隨處可見菸蒂，

歐洲的癮君子似乎不具公德心，抽完菸剩下的菸蒂也是隨便亂丟，歐洲人

不是都很守法嗎，還是他們不禁菸害，到處皆可以抽菸，才會有如景象發

生，再不然是負責街道打掃人員未盡責，沒打掃乾淨使然，對這點是有點納

圖 18 共享電動滑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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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相較臺灣推動菸害防治，隨便亂丟煙蒂會被處罰，公共場所不准抽菸，

抽菸要到規定吸菸區，且以臺北市為例，為維護街容整潔，環保清潔維護人

員每天一大早就把負責區域的街道打掃乾淨，早上出門很難得會被發現人

行道上會有大批菸蒂。 

六、 歐洲城市著名景點，大皆為百年以上的古蹟，比利時有著中古世紀氛圍的

絕美古城，例如布魯塞爾廣場周遭的古老建築物，歷史悠久、匠工細膩，一

排排氣宇軒揚、壯闊非凡。另盧森堡歐洲六小國之一，素有「袖珍王國」「千

堡之國」之稱，童話故事裡的森林王國集自然、人文、建築美學、時尚、浪

漫，有著中世紀絕美古城風光。歐洲保存有著中古世紀讓人神往的古建築，

故只能從諸多古建築中有條件去維護與保持，供人禮讚與景仰，到比利時

或盧森堡市政參訪過程，除了到訪著名古蹟外，尚有很多古建築其外觀壯

麗亦頗有看頭，設若以臺灣的古蹟列管條件而言，揆諸歐洲各國古蹟之多，

均堪稱為古蹟王國，然以臺灣而言物以稀為貴。政府若以財政支出，人工去

雕琢似若古物的建築後再走文風路線，以 BOT 方式委外經營管理，其保存

是否真有其價值，則有商榷之空間。 

七、 歐盟建構歐洲交通網絡（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s）簡稱 TEN-T，

是歐洲聯盟在公路、鐵路、水路及航空等運輸網絡的一系列規劃綱領。每一

種交通方式均有其各自的網絡，包含全歐公路網絡、鐵路網絡（包括高速鐵

路網絡及常規鐵路網絡）、內河航運網絡及內河港口、海港網絡、海洋高速

公路、機場網絡、多式聯運網絡、航運管理及信息網絡、航空管理網絡及定

位及導航網絡等，到比利時考察於布魯塞爾市政參訪過程接觸所及，分別

見識過航空、公路、高鐵、鐵路及捷運的方便性，另觀察所及尚有綿密的兩

節式連結公車、路上行駛的電車穿梭市區，交通網絡非常發達，國與國之間

更無國界阻隔暢行無阻，歐洲人民跨國經商或交往享有充分自由，行的方

便與迅捷性，在這兒已充分體現莫內(Jean Monnet)於 1952 年所說「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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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將國家聚在一起，我們要將人民融合在一起」，所以說歐盟地區是交通

幸福的國度當之無愧。此點在臺灣，像臺北大都會區除了市區道路上無電

車外，便捷的地鐵捷運網絡，尚能勉強可與比擬外，以外地區的交通網絡則

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第二節  參訪心得與建議 

一、 取經歐盟吹哨者法案內容作為本府防微杜漸系統參考 

吹哨者法案考察國家比利時與盧森堡早已施行，惟其法案之嚴謹與周

延程度不若現行歐盟推出的吹哨者草案，未來歐盟草案若經歐洲議會及歐盟

理事會決議通過後，歐盟各國仍然有 2 年過渡期時間可比照或修正為更嚴謹

適用的國內法，其立法進度如無意外，當可於今年內頒布施行，此趟已將蒐

集之法案與立法說明翻譯成中文，供為本府建構防微杜漸系統鼓勵揭弊參考；

另有關國內的「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之立法進度，行政院已送進立法院審議，

目前尚處於法案審查階段。 

二、國情不同而有吹哨者屬做好事或應予獎勵之差異 

臺灣「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第 17 條第 1 項所定「揭弊行為得給予獎金

者，其獎金給與標準及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另

「鼓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亦明定有檢舉者給獎規定，證之考察國家之

參訪機構，就該 2 國之國情而言，有關檢舉貪瀆或吹哨者舉報者並無鼓勵舉

報給獎之措施，認為公益檢舉本為天經地義事情，民眾不會為貪圖獎金才提

出檢舉，對於臺灣以獎金方式鼓勵檢舉頗感訝異，這或許是因國情與文化之

不同所造成之差異。 

三、 所得合理足以養廉 

有關清廉度指數排名考察國家比利時第 17 名、盧森堡第 9 名，該 2 國

受訪機構稱歐盟國家人均 GDP 高。所得高足以養廉（與拜會人員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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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獲悉盧森堡公務員薪資水平係比利時的 2.5 倍），一般公務員能潔身自愛，

再加上人民守法意識高使然。另該 2 國並無專責肅貪機構，貪瀆案件之防治

仍回歸由司法體系辦理。 

四、 洗錢防制協定需求將層轉法務部知悉 

2018 年 8 月歐盟通過反洗錢法案，受訪機構皆認為法案有助於提高透

明度，並改善歐盟境內打擊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的行動，經由銀行體系對於

異常的資金往來，即時通報相關國家調查有助於打擊犯罪糾舉不法；對照臺

灣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

透明，強化國際合作，自 1996 年總統公布施行洗錢防制法，施行迄今已近

13 年，期間該法歷經 8 次修正，法案之施行與時俱進，辦理成效已臻成熟，

惟此次參訪盧森堡司法部接待主事者，表達期盼臺灣當局能與歐盟簽訂洗錢

防治合作協定，共同來防治洗錢打擊犯罪，有關反映事項擬循政風系統層轉

法務部供參。 

五、 本次考察國家清廉指數排名高的原因探討 

（一） 提高國民所得降低貪瀆廉政風險 

從國際透明組織發布國家清廉度指標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人均

GDP 國家排名資料做比對，不難發現國家的高清廉度未必與高所得排名

劃上等號，但一定高的所得水準方能養廉，必然是提升清廉度降低廉政

風險的不二法門。 

（二） 高民主素養落實國民守法觀念 

民主化的演進，與國民素質息息相關，守法觀念的養成，必然是由於過

去不守法造成脫序所付出代價的經驗教訓演化而來，使守法變成是一種

習慣，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不待外力介入與要求，國家人民均會遵守

的規範，民主演化過程會使國民素質提升，所以說高度進化國家的國民

所得較高，而其國家清廉度自然也會高，這可從歐盟國家狀況可以看出

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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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貧窮可能係造成清廉度欠佳原因 

「貪污」為一己之力而濫用公權力的行為。國際透明組織每年都會公布

以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為標準的世界國家

排名。這個排名表至少參考了非洲開發銀行、經濟學人智庫以及倚重專

家評估政府腐敗程度的意見等三個以上來源的資訊，但由於資料搜集的

困難，仍是沒有貪污的直接計量資訊。來自捷克共和國之布拉格查理大

學社會學的兩位研究員 Paulus and Kristoufek 於 2015 年首次發現了某國

貪污感知程度與其經濟發展有所關連21，他們利用新世代的「族群搜尋

演算法」找出在經濟狀況上類似的國家，並分為同一群組。他們也指出，

在研究包含中的 134 個國家能夠清楚的劃分為四個群組，並且清楚地

與國家的財富狀況高度相關。Paulus 及 Kristoufek 提到了「腐敗感知」

與「以人均 GDP 作為表示的國家財富」兩者間的關係是相當清楚的。

找到兩者間關係的研究既有趣又相當重要，最重要的是這也讓社會學家

首次看到了腐敗能與其他表現的測量產生關聯。但其實這個研究還是有

所限制。雖然 Paulus 與 Kristoufek 雖清楚闡述兩者關係，但是造成這

項關連的原因，到底是一個國家是因為貪腐導致貧窮，還是貧窮造成了

貪腐，卻未加以解釋？先不就這個議題探討，從本次考察歐盟兩個國家

發現盧森堡的人均 GDP（2018 年 11 萬 4,234 美元）優於比利時（2018

年 4 萬 6,724 美元），對照盧森堡清廉度排名在前，比利時在後，似乎有

正相關；然另比對臺灣人均 GDP（2018 年 2 萬 4,889.46 美元）遠落後

於比利時，但與亞洲鄰近國家比較，清廉度排名臺灣的 31 優於韓國的

45，惟查韓國人均 GDP（2018 年 3 萬 919.17 美元）卻遠高於臺灣，就

人均 GDP 排名這個各角度而言，似乎又未與前述之論點一致。 

                                                      
21 相關資料：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3/13/data-mining-reveals-a-global-link-

between-corruption-and-wealth/；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535081/data-mining-

reveals-a-global-link-between-corruption-and-wealth/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3/13/data-mining-reveals-a-global-link-between-corruption-and-wealth/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3/13/data-mining-reveals-a-global-link-between-corruption-and-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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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國家清廉指數取自國際透明組織公布；人均 GDP（美元）取自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公布 

 

清廉指數排名高國家其人均 GDP 相對會較高，但未必有正相關： 

所以人均 GDP 排名雖不見得會與清廉度排名畫上等號，諸如盧森堡

2018 年人均 GDP 世界的 1，但其清廉度排名第 9，丹麥人均 GDP（2018

年 6 萬 633.82 美元）世界排名第 9，但其國家清廉度排名卻是世界第 1，

所以這只能印證高人均 GDP 國家，其國家清廉度排名才有可能會較前

面。 

六、 臺灣清廉度指數停滯不前因應之道 

（一） 臺灣國際透明組織指出，2018 年清廉印象指數的結果，顯示臺灣廉政情

況無論排名分數大致處穩定停滯期，未來如何突破，臺灣透明組織提出

建議改進意見： 

1、 依政府近年推動新南向政策，但新南向 18 國清廉情況除紐西蘭、新加

坡、澳大利亞、不丹和汶萊外，普遍不佳。臺灣透明組織認為，政府持

續推動新南向的同時，如何確保企業在各國進行商業活動時能免受貪腐

威脅，仍有努力和加強之處。 

2、 進一步檢視臺灣邦交國，除聖文森（58 分，第 41 名）和聖露西亞（55

國家別 
國家清廉指數 人均 GDP（美元） 

分數 世界排名 金額 世界排名 

歐盟

國家 

丹麥 88 1 6 萬 692 9 

盧森堡 81 9 11 萬 4,234 1 

比利時 75 17 4 萬 6,724 19 

 

亞洲

國家 

中國 39 87 9,608 69 

韓國 57 45 3 萬 1,346 29 

臺灣 63 31 2 萬 4,971 36 

日本 73 18 3 萬 9,306 25 

香港 76 14 4 萬 8,517 15 

新加坡 85 3 6 萬 4,041 7 

表 2 2018 年國家清廉指數與人均 GDP 世界排名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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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 50 名），其餘被納入評比的邦交國清廉情況著實令人擔憂。臺灣

透明組織認為，此一結果對照過往臺灣對外金錢援助相關弊案，強化對

外援助透明機制與制度化作為，是防患未然的重要工作。 

（二） 提高國民所得必然是提升清廉度的良方 

歐盟國家自豪因為高所得足以養廉，可以降低貪腐的風險，臺灣卻

長期處在低所得情況下，公務員薪資調整幅度不敢太高，僅能些微，新政

府成立後又標榜世代正義之價值取向，推動所謂年金改革，除了延後公務

員退休年齡至 65 歲外，另把供為公務員退休後的優惠存款及給付成數縮

減，對於公務界的新陳代謝是一項隱憂。臺灣目前人均 GDP 已低於亞洲

鄰近競爭對手韓國 25%以上，韓國能有效提升薪資所得，為什麼臺灣不能

呢？韓國目前清廉度排名雖低於臺灣，但比對韓國近 3 年清廉度指數的分

數卻是逐年在提升，反觀臺灣卻處於停滯的狀態，這是一項重大隱憂，未

來如何帶動經濟發展，有效提升國民所得，是當前政府所要思索的課題與

努力的目標，而有效提升清廉度必然會與國民所得提昇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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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語 

本次參訪行程最後，將參訪交流訊息，透過歐洲電子報揭露，行銷我國及

本府之廉政工作接軌國際趨勢，於網路媒體留下值得分享與紀念的一刻。 

透過參訪國際透明組織歐盟分會，我們瞭解到該組織於整體歐盟廉政制度

之角色與功能；並且透過民間團體的監督與推動，使吹哨者保護法在檢舉管道、

惡意舉報及公民團體提供諮詢角色等議題，使揭弊者得到更利於揭弊之友善環境；

另外其於企業誠信方面之操作經驗，亦值得我國或本府借鏡。而比利時職業道德

與倫理局則位居負責廉政法制與建議及諮詢之要角；聯邦監察員辦公室下轄之廉

政中心，即負責查察聯邦政府公務員貪瀆案件，其強調透過調查，才得以展現其

存在之價值。盧森堡司法部則強調，因應其國家為全球金融中心之角色，洗錢防

制與打擊貪腐係具有緊密連結之關係，故各政府部門資訊之互通、藉深入企業研

討會宣導反貪腐、公務員高薪足以養廉等，皆為盧森堡當前廉政工作之主要內容

與價值取向。 

本次參訪行程，每場拜會活動歷時逾二個小時，代表處使館人員全程參

與，會中研討熱絡絕無冷場，與會者皆能感受到我們用心，慎重與專注此趟考

察事宜，應能贏得受訪機構與使館人員讚賞與肯定。 

受訪國家機構費心為來自臺北的團隊說明、簡報與釋疑，讓我們感受禮

遇；相對我們也很用心簡報臺北（臺灣）廉政工作現況與未來展望，適時回饋

與行銷臺灣的廉政業務與成果，並回敬以禮，已贏得友誼與尊重。 

最後，本次參訪比利時與盧森堡相關廉政機構收穫滿滿，期待參訪所留下

之交流資訊，他日得以持續實際供作我國或本府廉政工作之重要參考並延伸廉

政工作之觸角，協助打造成為接軌國際，足供他國借鏡之廉政法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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